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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房⼦因為附近的施⼯⽽傾斜或⿔裂怎麼辦？－－談⼯程鄰損（⼀）：以
⾼雄市為例

⽂:鍾秀瑋（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3-07-28

本⽂

⼀、前⾔

（⼀）施⼯造成鄰近房屋損壞時有所聞

由於臺灣地狹⼈稠，都市化⾼度集中於某些區域的緣故，不論是都更、舊建物拆除重建，或是新的建案，施⼯
地點都可能緊鄰其他既有建物，⽽在施⼯地點和既有建物密接的情形下，進⾏開挖、打樁等所產⽣的強⼒振
動，難免對於鄰近的現有房屋產⽣程度不⼀的影響，例如產⽣傾斜與裂縫，甚⾄附近道路路⾯坍塌，這種「⼯
程鄰損」、「損壞（害）鄰房」的新聞報導時有所聞[1]。以下說明遇到⼯程鄰損，除了訴訟以外的解決途徑。

（⼆）⺠事訴訟程序可能費時費⼒

房屋在附近⼯地開始施⼯後產⽣裂縫、傾斜，受損房屋的所有權⼈⾃然可以提起⺠事訴訟進⾏求償。但訴訟程
序相當冗⻑，且為了釐清房屋損害的責任歸屬，必須由專業機構進⾏鑑定，並⽀付鑑定費⽤；⽽想要預防建築
⼯程的起造⼈脫產，也要⽀付法院要求的擔保⾦數額，這些都需要耗費許多⾦錢與⼼⼒。

⼆、⽬前⼤多以地⽅⾃治條例授權的⽅式處理

由於中央法規並沒有授權內政部訂定相關的處理程序[2]，基於「提供⽐訴訟更快解決⼯程鄰損紛爭的途徑」，
以及「最⾼程度保障受損鄰房所有權⼈權益」的想法，⽬前臺灣的多數縣市政府是以地⽅⾃治條例授權的⽅
式，制定鄰損事件處理辦法，以⾼雄市⽽⾔，是以「⾼雄市建築管理⾃治條例」所授權的「⾼雄市建築⼯程施
⼯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下稱「調處辦法[3]」），作為處理依據，以下就以⾼雄市為例說明。

三、⾼雄市的⼯程鄰損調處程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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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程鄰損調處程序（以⾼雄市為例）
資料來源：鍾秀瑋 / 繪圖：Yen

（⼀）調處辦法的適⽤範圍

如果建築⼯程在施⼯當中，鄰近的房屋發⽣損壞，除⾮有以下3種情形，否則原則上都可以依這部調處辦法申
請調處[4]：

（⼆）調處辦法的處理程序

⼀旦建築⼯程在進⾏當中，鄰房有發⽣受損情形，則主管機關，也就是⾼雄市政府⼯務局（下稱「⼯務
局[5]」）必須先前往現場進⾏勘驗，以釐清是否有建築法第58條[6]的情形，例如危害公共安全、妨礙公共交
通、公共衛⽣等：

1. 有建築法第58條的情形

此時⼯務局必須以書⾯通知建築⼯程的監造⼈、起造⼈及承造⼈⽴刻停⼯，同時要求⼯程單位採取加強保護鄰
房的措施[7]。

建築⼯程如果因為這種情形遭到停⼯，⽇後想要復⼯的話，就必須先由⼯務局認定鄰房的損壞程度，依下列⽅
式處理：

(1)  雖有損壞，但還不具有應⽴即拆除的急迫危險性

1. 受損鄰房和建築⼯程之間的距離超過開挖深度的2倍，⽽且未經過鑑定確認損壞是⼯程造成的，或未在
建築結構頂層完成前提出協調。

2. 建築⼯程的結構頂層已經完成。
3. 在建築⼯程開⼯前進⾏現況調查鑑定時，受損鄰房的所有權⼈拒絕配合鑑定。



由監造⼈和承造⼈的專任⼯程⼈員，共同出具安全報告書、維護鄰房的安全措施檢討、執⾏報告等，經⼯務局
核定才能復⼯[8]。

(2)  損壞程度嚴重，有應拆除的急迫危險

起造⼈和承造⼈必須和受損鄰房的所有權⼈達成協議，並將受損房屋拆除，再將相關檢討報告提供給⼯務局核
定，才能復⼯[9]。

如果雙⽅無法達成協議，那麼起造⼈、承造⼈就必須負擔鑑定費⽤，委請鑑定機構針對鄰屋拆除重建所需的費
⽤數額進⾏鑑定，再將鑑定報告估算的費⽤加計2成後，以受損鄰房所有權⼈的名義提存在法院，之後再將相
關檢討報告提供給⼯務局核定，才能復⼯[10]。

2. 沒有建築法第58條的情形

這種情形雖然不⽤停⼯，但⼯務局仍然有權通知監造⼈、起造⼈及承造⼈前往鄰房勘查損害情形，也可以命監
造⼈、起造⼈及承造⼈先採取有效的保護鄰房措施[11]。

（三）發⽣鄰損事件的⼯程，原則上無法取得使⽤執照

在⼯程鄰損事件發⽣的時候，雖然會因具體情況不同，產⽣是否強制停⼯、不同的核准復⼯標準等差異，但相
同的是，只要發⽣⼯程鄰損事件，原則上這項建築⼯程就無法取得使⽤執照，除⾮符合以下條件之⼀[12]：

四、⼩結

綜合以上可以得知，⾼雄市政府對於⼯程鄰損事件提供了⼀個在⺠事訴訟程序之外相對簡便的程序，透過「不
核發使⽤執照」、「⼀定要件下強制停⼯」等⼿段，促使建築⼯程的起造⼈、承造⼈積極處理鄰屋的損害，甚
⾄促成與受損的鄰屋所有權⼈商談和解事宜，即便後續雙⽅無法調處成⽴，但透過要求建築⼯程起造⼈、承造
⼈將加計2成後的鑑定預估修復費⽤預先提存在法院的⽅式，也⼀定程度保障了受損鄰房的所有權⼈之後獲償
的權利。不過相對⽽⾔，受損鄰屋的所有權⼈也被賦予了配合鑑定的責任，否則將無法適⽤該辦法的不核發使
⽤執照、該辦法所訂調處程序等效果。

註腳

1. 經⼯務局2次調處皆不成⽴，⽽起造⼈或承造⼈⼜已經將鑑定報告估算的鄰房修復費⽤加計2成，以受損
鄰房所有權⼈的名義提存在法院。

2. ⼯務局取得雙⽅已經和解或調解完成的書⾯⽂件。
3. 在房屋沒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受損鄰房的所有權⼈在收受鑑定通知後，拒絕配合鑑定程序3次以
上。



   例如：聯合新聞網（2022），《初蓋⼤樓就出事！⾼雄7透天厝變危樓 建商致歉：借錢賠到底》；⾃由
時報（2022），《⽵北某⼤樓開挖地下室害地層下陷？⺠眾憂⾃家透天厝傾倒》；聯合新聞網（2022）
，《台南⼤型建案損及鄰屋40戶透天厝 地震頻傳住戶⼼驚》。

[1]

   內政部台內營字第9083829號函（2001/5/29）：「部分與會代表仍希本部統⼀訂定標準作業程序以為
遵循⼄節，查中央建築法令尚未有授權，或明定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得訂定處理損鄰事件之法規命令。」

[2]

   ⾼雄市建築管理⾃治條例第53條：「
I 因建築⼯程之施⼯損壞鄰房所⽣之爭議，得依⾼雄市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及收費辦法繳
交調處費⽤，申請調處。
II 前項爭議調處及收費辦法，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雄市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第1條：「本辦法依⾼雄市建築管理⾃治條例第五⼗三條
第⼆項規定訂定之。」

[3]

   ⾼雄市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第10條第1項：「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有下列情
形之⼀者，不適⽤本辦法之調處程序：
⼀、受損鄰房位於開挖深度⼆倍範圍以外。但經受損戶委託第⼋條規定鑑定機構鑑定確因建築⼯程施⼯造
成損壞，並在建築結構體頂層完成前提出協調者，不在此限。
⼆、建築⼯程結構體頂層完成。
三、開⼯前鄰房拒絕配合起造⼈或承造⼈委託鑑定單位辦理鄰房現況調查。」

[4]

   ⾼雄市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第2條：「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務局。」[5]

   建築法第58條：「建築物在施⼯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
驗，發現左列情事之⼀者，應以書⾯通知承造⼈或起造⼈或監造⼈，勒令停⼯或修改；必要時，得強制拆
除：
⼀、妨礙都市計畫者。
⼆、妨礙區域計畫者。
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妨礙公共交通者。
五、妨礙公共衛⽣者。
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度或⾯積與核定⼯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
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6]

   ⾼雄市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第3條第1項：「建築⼯程施⼯損壞鄰房⽽有建築法第五
⼗⼋條所列情事者，主管機關應書⾯通知監造⼈、起造⼈及承造⼈⽴即停⼯並採取加強鄰房保護措施。」

[7]

   ⾼雄市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第4條第1項：「依前條第⼀項規定停⼯之建築⼯程，經
監造⼈會同承造⼈之專任⼯程⼈員共同出具安全報告書及維護鄰房安全措施檢討及執⾏報告予主管機關核
定後，始得復⼯。」

[8]

   ⾼雄市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第4條第2項前段：「前項建築⼯程損壞之鄰房經主管機
關認有應予拆除之急迫危險者，應先由起造⼈及承造⼈與受損戶完成協議並拆除危險房屋，始得依前項規
定辦理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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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張博洋（2022），《公寓⼤廈住戶裝潢破壞⼤樓結構，受損鄰居請求損害賠償的依據有哪些？》。

標籤
 ⼯程鄰損，⼯程損鄰，損壞鄰房，施⼯，調處

   ⾼雄市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第4條第2項後段：「未能達成協議者，由起造⼈或承造
⼈依其委託鑑定機構鑑定鄰房拆除重建費⽤再加⼆成之⾦額，以受損戶名義提存予法院者，亦同。」

[10]

   ⾼雄市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第6條第1項：「建築⼯程施⼯損壞鄰房，經主管機關勘
查無建築法第五⼗⼋條所定情事者，得通知監造⼈、起造⼈及承造⼈勘查損害情形，並得命監造⼈、起造
⼈及承造⼈先⾏採⾏保護鄰房安全之有效措施。」

[11]

   ⾼雄市建築⼯程施⼯損壞鄰房事件爭議調處辦法第9條第1項：「建築⼯程施⼯損壞鄰房者，主管機關應
不予核發與該⼯程有關之使⽤執照。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經主管機關調處⼆次不成，⽽由起造⼈或承造⼈以受損戶名義依鑑定報告提存損壞鄰房鑑估修復費⽤
再加⼆成之⾦額予法院。
⼆、取得爭議雙⽅和解書或調解書。
三、起造⼈或承造⼈委託鑑定機構鑑定或鑑估，受損戶經鑑定機構通知三次仍拒絕配合辦理且受損房屋未
危害公共安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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